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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暑期獸醫系大專實習生管理實施辦法 
2022.3.7 第一版經野灣理事會修正通過 

2024.03.28 第二版經野灣理事會修正通過 

1、 計畫目的 

  為培育野生動物救傷之未來人才，加強相關科系學生對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內容之認知，社團法

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以下簡稱本院）每年招募獸醫系大專實習

生至本院實習。學生將於實習期間參與野生動物救傷、照養、復健與醫療等工作，並安排於實習結

束前，完成至少一份病例醫療/復健報告，以期增進學生對於野生動物救傷工作的認識與醫療專業知

識。此外，工作內容包含不定時協助本院教育推廣等業務，藉此培養學生進一步認識野生動物救傷

流程、教育推廣、提升關心生態環境的素養及思辨能力。 

2、 參加資格條件 

1. 獸醫系實習生：限定獸醫學系大三生以上（大三學科須修畢）。 

2. 保育員實習生：限定大二以上學生（大二學分須修畢）優先錄取。 

3. 服務熱忱、勤勞不怕髒、積極學習者。 

4. 能完整參與實習培訓課程。 

3、 實習業務與學習內容 

獸醫系實習生依業務分類為「醫療照養組」，必要時經本院人員同意可跨部門支援其他業務。 

1. 業務內容： 

(1) 協助本院獸醫師及保育員進行傷病野生動物救援、醫療、照養與復健工作，並適

時參與病例之醫療計畫討論。 

(2) 每周須參加病例討論會，並不定時進行口頭文獻分享。 

(3) 實習期間須進行至少一例之病例報告/病例野放復建案例討論，並於實習結束前進

行成效探討之口頭報告。 

(4) 口頭報告後，須繳交修正後之報告電子檔案與相關資料。 

2. 實習地點：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新興 126號（台糖牧野度假村內）。 

3. 實習日期：115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共 45日。 

4. 本院可提供住宿申請（須簽核住宿規範），請於確認錄取後，最遲於開始實習一個月前

向野灣提出申請；相關申請文件將於確認錄取後提供。 

5. 本院有供午膳時，可免費搭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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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募內容 

1. 招募方式：每年三月於本院網路平台公告暑期實習生招募資訊。 

2. 招募人數：照養+獸醫共 5人（各校一人，未滿額由他校遞補），備取 5人。 

3. 報名方式：本院發布公文至各校，統一由各校系辦公室公告，並請有意願之實習生與系辦聯

繫，並使用本辦法附件一、重要日程中所附之報名連結申請。 

4. 甄選方式：書面審查，根據實習生所撰寫之專長、意願、動機進行甄選。 

5. 錄取通知：正取及備取名單將於本院網路平台公布，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者，未錄取者恕

不另行通知。 

6. 實習課程：為提升實習內容品質，本院針對實習生的工作項目，提供教育訓練及相關培訓課

程。實習生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通過實習，始完成實習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規劃摘要請見

附件二。 

5、 實習期間規範與義務 

1. 實習生應遵守以下服勤規範： 

(1) 值勤： 

1-1 服勤班表前依照勞基法工時規範進行排班，請實習生依排班表按時值勤，並

遵守院內相關規定不得遲到早退。 

1-2 服勤時須自備工作服(刷手服、工作長褲、雨鞋等)，儀容整齊。 

1-3 院內動物皆為野外傷病救援或查緝之野生動物，實習生須具備同理心，工作

時輕聲細語，若有接觸動物的機會，須按照本院職員教學方式進行保定，避

免人員或動物受傷，並降低動物緊迫，維持動物休養與復健品質。 

1-4 院內空間或貴重儀器未經許可，不可任意借出或使用。 

1-5 服勤期間若遇任何突發狀況，務必先詢問本院人員，切勿擅自行動。 

1-6 本院鼓勵學生自發性學習臨床照養技術，但務必愛惜公物；使用前應依院內

規定借用之；凡用畢之器材或用具必須歸還原處並收拾整潔。若有蓄意損毀

物品之情事，將與學校聯繫後續處理辦法。 

1-7 應積極參與業務工作與報告準備，勿怠忽職責。 

(2) 請假： 

2-1 實習工作日因故須請假時，應提前向主管人員提出申請。 

2-2 實習時間內因故須暫時離開實習單位時，需經主管人員許可，留下行蹤紀錄

並按時回單位。 

2-3 事假須安排其他時間補班，病假或喪假可不用補班，但須有證明文件。 

2-4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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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生服勤細則： 

(1) 服勤地點：台東縣池上鄉野灣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2) 服勤時間：每周 40-48小時，排班制，8:00至 17:00（休息時間 12:00-13:00，若遇

醫療工作則延後休息時間）。 

(3) 服務內容： 

3-1 清潔動物籠舍及相關用品。 

3-2 準備動物食膳。 

3-3 觀察並記錄動物行為。 

3-4 協助動物醫療及復健。 

3-5 協助運輸傷病動物。 

3-6 其他交辦事項。 

6、 管理及考核 

1. 考核與結業證明： 

(1) 完成規定之服勤時數。 

(2) 完成每周實習目標與交付之文獻討論作業。 

(3) 實習期間須進行至少一例之病例報告/病例野放復建計畫與成效探討口頭報告。 

(4) 口頭報告後，須繳交修正後之報告電子檔案與相關資料。 

(5) 由本院管理人員考核實習生服勤狀況、學習積極度、各學習目標、口頭報告與最

終報告電子檔繳交等完程度等，作為實習成效考核。 

(6) 完成本辦法所提及之實習業務內容與結業要求後，本院將提供「野灣野生動物救

援與復健訓練實習證明」一份（附件三）。若未完成任一項結業要求將不予頒

發。 

(7)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2. 實習生有下列情事者，本院得撤銷其實習資格，並不予頒發實習證明： 

(1) 無故缺席勤務累積達三日（含）以上者。 

(2) 服勤期間未著規定服裝、無故遲到早退，累計 2次（含）以上者。 

(3) 業務相關人員反應行為不良、言論不當、騷擾動物或妨礙救傷等態度惡劣之情

事，經查屬實且累犯 2次者。 

(4) 若有蓄意傷害或虐待動物之情事，將立即取消實習資格並通報各相關單位處理。 

(5) 將公有財物佔為己有或出售圖利者。 

(6) 違反第 5條「實習期間規範與義務」提及之項目，並累犯 2次以上者。 

(7) 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撤銷資格者。 

(8) 其它重大違失，經本院核定終止實習生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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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下列原因未能繼續參與實習者，應事先以書面提出申請，經本院審查同意後辦理資

格保留。未能服勤原因消失後，實習生應主動書面通知本院復職，否則原訂應服勤日期

結束後，將自動終止實習資格： 

(1) 身心理健康狀態無法負荷實習內容者。 

(2) 其他不可抗力之原因。 

7、 本辦法經協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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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重要時程 

項目 時間 內容 附註 

報名及甄選 

暑期 

即日起至 

2026年 5月 03日止 

採網路通訊報名，根據學員專長、意願、動機

進行書面甄選。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qpd20R 

名單公布 2026年 5月 10日前 

正取及備取學員名單將於協會臉書及官方網站

公布，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者，未錄取者恕

不另行通知。 

網路採部分姓名公布，確定名單

將以電子郵件為主。 

實習課程 

暑期 

2026年 7月 1日至 

2026年 8月 31日 

暑期扣除例休假，共計 45日。 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二。 

 

https://reurl.cc/qpd2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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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實習課程內容 

 

● 救傷組實習課程摘要 

 

時程 實習內容重點 教育訓練課程 

第一週 熟悉環境與人員，了解例行事務 

實習期間，將至少安排兩次

專家學者主題講課，實習生

須全程參與 

第二週 學習動物照養知識 

第三週 學習獸醫師診療臨床知識 

第四週 挑選期末報告病例 

第五週 提出挑選之病例治療、復健計畫或實驗設計 

第六週 病例報告討論、修正與執行 

第七週 治療/復健計畫成效檢討或修正 

第八週 期末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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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大專實習生野生動物救援及復健實習結訓證明 

 

茲證明                        同學，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參與社團法人臺灣野

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以下稱本院)進行                           實習

課程，實際出勤總時數           小時，實習期滿，並完成本院規劃之『大專生實習管理

辦法』所條列之考核與作業內容，特頒此結訓證書。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附設 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負責人：江宜倫主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